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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短的期限内，将域内农村“大变样”，民居改楼房
各地规模浩大的拆村运动，打着各种旗号，例如，城乡统筹、新农村建设、旧村改造、小城镇化等。
也有对应政策推出，诸如“村改社”、“宅基地换房”、“土地换社保”等。
各地都在规划着，要在一个很短的期限内，将域内农村“大变样”，民居改楼房。
这样的运动热情，与各省市对国土资源部（下称国土部）一项政策的“欢迎”密切相关：城乡

建设用地增减挂钩。
2006年4月，山东、天津、江苏、湖北、四川五省市被国土部列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第一批试点。
国土部 2008年 6月颁布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增减挂钩办法），

2008年、2009年国土部又分别批准了19省加入增减挂钩试点。
按照国土部文件，“增减挂钩”是指，“将拟整理复垦为耕地的农村建设用地地块（拆旧地块）和

拟用于城镇建设的地块（建新地块）等面积共同组成建新拆旧项目区，在保证项目区内各类土地面
积平衡的基础上，最终实现增加耕地有效面积……节约集约利用建设用地，城乡用地布局更合理
的目标。”

也就是，将农村建设用地与城镇建设用地直接挂钩，若农村整理复垦建设用地增加了耕地，
城镇可对应增加相应面积建设用地。

该政策得到地方政府盛情欢迎，各个省市、各级政府均成立了以主要领导牵头的土地整理
小组。对应的地方政策、措施也纷纷出台，目的明确：让农民上楼，节约出的宅基地复垦，换取城
市建设用地指标。

去年，河北提出在全省开展农村“新民居”工程。据介绍，“新民居”与山东“村改社”一样，都
是在增减挂钩框架内，增加建设用地指标。

据河北省国土资源厅透露，到2012年，保守估算，新民居工程将为该省增加建设用地50多
万亩。

山东诸城当地政府每年土地收益有两三亿元
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之前，尝到土地财政甜头的地方政府，都在辛苦“寻找”土地中。
近年来，我国耕地保护与经济发展用地的矛盾发展到很尖锐的程度。如何“找地”，也成为

各地国土部门的首要任务。
以河北省为例，2009年需要新增用地约为21万亩，但国家指标17万亩。如何填补4万亩的

缺口，成为河北投资项目落地的难题。
“增减挂钩”一经出台，立即成为各地破解土地瓶颈的“金钥匙”。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必须获得国土部批准，得到相应周转指标后，才能开展。指标是

“借”，3年内要以复垦的耕地“归还”。
根据媒体报道，去年3月，河北、辽宁等13个省份新获国土部“增减挂钩周转指标”15.275万

亩，当年国土部还有第二、第三批指标下达。
河北申请到1.2万亩指标，成为解决土地缺口的一个有效途径。
山东肥城市国土资源局局长翟广西说，肥城每年用地需求3000亩至4000亩，每年的用地指标

仅400亩至500亩。他说：“如果不是增减挂钩试点，我这个国土资源系统的‘生产队长’真就为难了。”
山东诸城市土地储备中心主任安文丰称，将农民全部集中居住后，保守估计，诸城将腾出8

万亩旧宅基地。通过土地级差，政府每年土地收益有两三亿元。

强拆民房，强迫农民“上楼”的事例已有发生
根据国土部的试点管理办法，增减挂钩严禁违背农民意愿、大拆大建。但在一些地方，强拆

民房，强迫农民“上楼”的事例已有发生。
管理办法要求，要在农村建设用地整理复垦潜力较大的地区试点，现实中，不顾实际情况，

“一刀切”拆并村庄的做法非常普遍。
管理办法还要求，妥善补偿和安置农民，所得收益要返还农村，“要用于农村和基础设施建

设”。但在有些地方，政府拿走宅基地利益的同时，甚至还要求农民交钱住楼房。
在江苏省邳州市坝头村，村庄被整体拆迁，当地建设了数十栋密集的农民公寓，要村民补差价购买。
因补偿款购买不起足额面积楼房，坝头村35岁女子徐传玲去年10月自杀。今年1月，当地

强制农民上楼，10多人被打伤住院。
今年1月18日，坝头村村民王素梅告诉记者，她的丈夫被拆迁队打伤，后又被村干部拉到湖

边要求立即签字，否则沉湖。
就在近期，山东也发生了殴打农民的暴力事件。
除被要求交出宅基地之外，今后，农民要获得宅基地将成为难题。在全国多个地方，宅基地

上建筑不再批准动“一砖一瓦”，也不另批宅基地。村民如有住房需求，需要拿宅基地住房换楼
房。

失去宅基地的农民，还将面临生活、生产方式转变。对于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来说，生
活成本增加和耕种不便成为最现实问题。

“漏洞必须堵住”
今年5月底，国土部的9个调研组，对现有24个增减挂钩试点省份进行了快速调研，发现了

不少问题。
记者在各地调查也发现，有的地方利用“挂钩”政策，再次占用耕地，并扩大建设用地范围。
在6月份的会议上，徐绍史强调，下一步周转指标将被作为各省年度用地计划指标的一种，

纳入各地用地计划统一管理。各地再也不能将周转指标作为“天上掉的馅饼”。
对于各地圈走农民宅基地、大拆民居的做法，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在今年

“两会”时就疾呼要“急刹车”。
在“十二五”期间，如何在保障农民利益前提下，真正城乡统筹发展，将是摆在各地政府面前

的一个严峻课题。 据11月2日《新京报》A16版、A17版

实质是把农村建设
用地倒过来给城镇用

记者调查发现，这项政策被地
方政府利用、“曲解”，成为以地生财
的新途径。有的地方突破指标范
围，甚至无指标而“挂钩”，违背农民
意愿，强拆民居拿走宅基地。演变
为一场新的圈地运动。

宅基地转化后的增值收益，被
权力和资本“合谋”拿走。农民则住
进了被选择的“新农村”，过着被产
生的“新生活”。

专家指出，这是一次对农村的
掠夺，强迫农民上楼并大规模取消
自然村，不仅与法治精神相违背，对
农村社会也将带来巨大负面影响。

10月，走在山东、河北、安徽等
地，会发现一些高层小区在农村拔
地而起。

在河北廊坊，2006 年被评为河
北省生态文明村的董家务村，如今
已成一片废墟，大片新修的村居在
铲车下倒塌，刚修好的“村村通”水
泥路被铲平。

山东诸城市取消了行政村编
制，1249个村，合并为 208个农村社
区。诸城 70 万农民都将告别自己
的村庄，搬迁到“社区小区”。

如今，像诸城这样的“拆村并
居”，正在全国20多省市进行。

今年 8 月份在海口举行的“城
乡一体化：趋势与挑战”国际论坛
上，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
长陈锡文指出，和平时期大规模
的村庄撤并运动“古今中外，史无
前例”。

此前，今年“两会”期间，陈锡文
指出，在这场让农民上楼运动的背
后，实质是把农村建设用地倒过来
给城镇用，弄得村庄稀里哗啦，如不
有效遏制，“恐怕要出大事。”

“在土地问题
上，我们绝不能犯
不 可 改 正 的 历 史
性错误，遗祸子孙
后代。”

——这是温家宝总
理2007年为确保18亿亩
耕地红线所说的一句话

”

“

一场让农民“上楼”的行动，正在全国20多个省市进行。
拆村并居，无数村庄正从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消失，无数农民正在“被上楼”。
各地目标相同：将农民的宅基地复垦，用增加的耕地，换取城镇建设用地指标。他们共同的政策依据是，城乡建

设用地增减挂钩。


